
大连市物业管理是在旧小区治理改造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1995 年，全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历时

三年的住宅小区治理改造工程，产生了轰动性影响。

1997 年，国家建设部在大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

物业管理工作会议”，推广大连改造旧住宅小区实

行物业管理的经验；1999 年，联合国在大连召开

世界“人居日”庆典大会，授于市长“人居奖”。

20 多年来，大连市物业行业规模逐渐扩大，物业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先后有51个住宅小区（大厦）

评为全国示范项目、70 个住宅小区（大厦）评为

辽宁省优秀项目。

目前，全市 67.5% 的住宅项目实行了物业管

理，有 89 多万户、300 多万城市居民得到物业服

务，为 1.5 万名城市下岗待业职工提供了再就业机

会，物业管理行业对推动和谐大连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由于物价水平不断上涨，服务成本大

幅攀升，在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相继提高

收费标准的情况下，政府的物业服务指导价格多年

未变，物业收费标准整体偏低已成为影响物业企业

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现综合报告如下：

一、行业生存基本状况

目前，全市已通过物业企业资质年检的企业共

750 家，参与这次调查的 560 家，占物业企业总数

的 75%。

大连市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
大连市物业管理协会

（一）从业人员和项目管理状况

全市物业企业从业人员共 47,520 人，其中参

加行业调查企业从业人员共 38,189 人。从业人员

队伍整体显现一线操作员工多、员工待遇普遍偏低、

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

1．人员构成情况。企业经营管理人员6,036人，

占参加调查企业从业总人数的 21.41%；操作人员

38,189 人，占 84.1%。人员构成情况详见下表：	

大连市物业从业人员构成

2．工资收入及劳动强度。2012 年大连市社会

平均工资 4，568 元 / 人 / 月，全市物业企业职工

平均工资 2,150 元 / 人 / 月，物业企业员工平均工

资水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平均工资水平

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平

均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劳动时间长，劳动

从业人员
参加调查人数

( 人 )
占从业人员

比例
备注

经营管理人员 6,246 21.41%

操作人员 31,943 78.59%

其中：

秩序维护员 10,857 28.4% 含车管人员

清洁员 11,257 29.47%

工程维修员 6,326 16.5%

其他操作人员 3,503 9.1% 含绿化人员

总计 38,1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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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

				企业员工工资水平见下表：

大连市物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

	

由上表可见，我市物业管理企业中管理人员数

量占企业员工总数的 10% 左右。管理人员平均每

周休息 0.5 天 -1 天，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 ;		秩

序维护员和车管员每天工作 12 小时，且无假日和

加班工资 ; 清洁员每人每天清扫范围达 10,000-

12,000 平方米。

3．管理项目状况。据调查，2014 年大连城区

实有房屋面积 11,820 万平方米，其中物业管理项

目 1,350 个、7,984 万平方米，占全市房屋总面积

67.5%。

（二）物业企业生存状况

2014 年，全市物管企业上缴税收 10,833.2 万

元，但是由于用工成本高，而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低、

收费率低，又缺乏政策扶持，效益普遍偏差。

1．经济效益状况。2014 年度，全市物管企业

注册资本共 3.5 亿元，经营总收入 25.5 亿元，经营

成本20.2亿元，总体收支基本持平。调查结果显示，

全市 1/3 较大型物业企业略有利润，另有 1/3 物业

企业勉强维持经营，其余 1/3 中小物业企业处于全

面亏损状态。

2．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大连市物业管理收费

呈现的特点是收费标准低 ,收缴率低。

二、企业对当前行业发展突出问题的反映

这次行业调查，分为社会方面、政府方面、开

发企业方面、业主委员会方面、物业服务方面共五

个方面的问题。全市物管企业共反映问题6,457条，

其中，50% 以上物业企业提出的共性问题 15 条。

具体问题排序如图所示：

大连市物业管理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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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大连市
职工平均工
资 4568 元

2012 大连市
物业企业职
工月平均工
资 2150 元

多层 高层 收缴率

普通住宅房
改房

0.29 元 / 月 /m2 0.59 元 / 月 /m2 64%

拆迁
安置房

0.35 元 / 月 /m2 0.65 元 / 月 /m2 63%

经济
适用房

0.45 元 / 月 /m2 0.73 元 / 月 /m2 72.5%

商品房住宅 1.2 元 / 月 /m2 0.73 元 / 月 /m2

73.6%
别墅 2.8 元 / 月 /m2

                               77.10%

                             76.80%

                           74.70%

                    67.00%

                  65.70%

              60.50%

            58.90%

          57.20%

         54.80%

        54.00%

       51.50%

      51.00%

      50.40%

     50.10%

     50.00%

行业地位低

待遇低、流动性大

政策不配套

房屋质量问题

收费率低

建管不分

立法不及时

拖欠物业费

协调工作不利

只讲权力不讲义务

干涉多支持少

行业偏见

收费标准低

执法不力

企业效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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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面临的困难及原因分析

（一）市场化运作机制不完善，等级收费指导

价多年“一贯制”

物业管理产生于市场经济之初，随着市场经济

的深入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明

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而物业管理的

市场化运作机制相对滞后。目前，除部分公建物业

收费标准相对放开外，我市实行的仍然是 2009 年

制定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收费管理办法》。收费

标准为：一级 1.00-1.30 元 /m2，二级 0.7-1.00 元

/m2，三级 0.40-0.70 元 /m2，四级 0.40 元以下。

在实际工作中虽有部分突破，但远远没有达到市场

化运作机制的基本要求。

（二）价值与价格严重偏离，行业收费标准整

体偏低

从经济规律方面讲，价值要与价格相符，同时，

允许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从物业服务方面讲，

价格一直偏离价值，而且偏差的走势越来越大。物

业企业和员工付出的社会劳动价值与他们得到的经

济回报不相符，背离了质价相符、等价交换的市场

规则。这也是物业管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经济行

为扭曲的根本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房改房住宅小区物业收费

标准每月为 0.29 元 /m2，普通住宅小区每月为 0.45

元 /m2，最近几年新建商品房小区为 1.20 元 /m2。

均低于全国同类型住宅小区收费标准。同时，我们

还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青岛、沈阳

等十个城市作了调查了解，其中，北京、上海、深

圳物业收费标准是我市的 2 倍左右；其余城市收费

标准整体高出我市 20-30%。

（三）业主消费意识滞后，物业企业合法权益

难以保障

这几年，经济发展快了，城市居民生活改善

了，但人们的消费观念却相对滞后。如今，我市城

市公共事业企业收费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都

相继提高了收费标准，已逐渐被业主接受，但物业

收费标准由于受政府指导价和业主大会决议“双

重”制约，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十分困难。部分

业主未真正意识到物业服务收费与公用事业企业收

费一样，也具有等价交换的商品属性，在享受物业

服务时，片面追求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低收费，少收

费或不收费，收费难已成为困扰物业服务经营的主

要原因。目前，大连市旧住宅小区 0.40 元 /m2，而

64%的收费率却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四）物业服务尚不规范，行业自律亟待加强

目前，物业服务行业中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

题，理性地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这里

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结果

都直接影响物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主观方面的原因：物业服务的本质是业主花钱

买服务，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只有做好服务

这篇大文章，才能赢得广大业主的信赖和支持。但

有的物业企业至今没有转变“管理者”的角色，服

务意识淡薄，没有按合同的约定提供质价相符的服

务，有的员工不负责任、工作推诿扯皮，影响了服

务质量，业主不满意。

客观方面的影响：由于全市物业收费率整体偏

低，物业企业为了生存，有的企业没有按服务合同

的约定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裁减服务人员，减少

服务项目，多收费、少服务，捆绑收费，甚至乱收

费现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五）物业发展环境并不宽松，行业社会地位

不高

物业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扶植、支持和指导、服务。物业方面出现的问题同

样也需要政府关注和解决，为行业发展提高良好的

环境和空间。这次调查活动，我们对物业企业在政

府服务方面和社会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综

合分析，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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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法规建设相对迟缓和滞后。在城市体

量规模方面，大连远比不上北京、上海、天津、深

圳等大城市，在物业管理法制建设上我们也没有这

些城市完善和快捷。如：国家发改委、建设部早在

2003年 11月就出台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辽宁省物价局、建设厅也于 2004 年出台了《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时隔 5 年后，大连出台《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国家《物业管理条例》自

2003 年出台后，不少省市出台了有关方面的政策

法规，2009年大连市实施《物业管理条例》办法。

法制建设迟缓滞后的影响是深刻的，解决这一问题

已迫在眉睫。

2．公共关系难以协调。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

第45条明文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

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

收取有关费用”，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大连市

的大部分商务大厦供水、供电都是由市供水、供电

企业直接供到总表，然后再由物业公司将水、电费

分摊到大厦内的用户，并向用户提供大连市财政局

印刷的《企事业单位收费发票》供用户核销。去年

四月，市税务部门停止使用这种发票，致使物业公

司无法将代收的水、电费向用户出具发票，用户也

无法将这笔费用进入成本核销，于是出现了拒交水

电费，由物业公司垫付的怪现象。市物协多次与市

国税、地税及供水、供电公司联系，答复的结果是

“税务部门认为与他们无关”；供水、供电部门称

只能供到总表开总发票。如果物业公司也选择弃管，

那么全市上百个商业大厦将会出现断水、断电的严

重后果，由此而产生巨大损失和社会影响该由谁来

承担和负责呢？为了全市的和谐，在目前的状况下，

物业管理企业只能是背负着本不该由他们来承担的

重压，艰辛无奈的等待着……

四、相关建议

（一）强化政府管理意识

每年冬季供暖来临，市领导与主管部门多次现

场办公，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了居民供

暖质量。不少物业公司负责人说，如果市领导象重

市场化机制不完善
等级收费指导价不变

— 我市目前实行 2009 年制定的收费指导价
— 物价上涨、劳动法实施，导致物业成本提高 30% 以上
     5 年来，60 多家企业破产，50 多个小区弃管

价值与价格严重偏离

— 我市物业收费标准整体低于全国同类型物业收费标准
— 在被调查的 10 个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青岛、沈阳物业费收费指导价
     是我市的 2 倍左右，其余城市也高于我市 20-30%
— 部分城市已经或准备上调，我市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业主观念意识滞后
企业合法权益难保障

— 业主接受服务及服务有偿的观念意识淡薄
— 企业过多承担了开发遗留责任、社会责任及公共责任
— 行业大面积亏损，企业及员工合法权益难保障

物业服务尚不规范
行业自律亟待加强

— 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服务锅饭及人员素质有待加强
— 收费低，则少服务，少服务质量下降，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恶性循环

物业发展环境不宽
物业行业地位不高

— 政策法规相对迟缓和滞后
— 舆论环境需要完善
— 部分人大政协提案议案有失水准
— 公共关系难以协调

大连市物业管理行业面临的困难及成因

  47

2015 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行业发展



视供暖那样关注物业管理，许多问题也都能够得到

解决。去年上半年，市领导明确表示要把物业管理

工作作为一项为民办实事工作抓好落实，并拟成立

由主管市长为组长的大连市物业管理领导小组，行

业期盼领导小组尽快建立，开展工作，采取多种形

式，解决物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市物业协会

将根据市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集中行业资源优势，紧密配合领导小组和行业主管

部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项目、分议题进行整理，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从根本上改善全市的物业管理环境。

（二）尽快建立物业服务价格调整机制

建议政府物价主管部门通过市场调研，制定出

符合我市实际的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格，测算出物

业服务各单项的平均成本价格，每年根据全市物价

上涨指数、劳动力成本增长指数进行科学、客观的

调整，定期向社会公布，确定一定的上浮比例，使

物业管理的收费指导价格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基本

要求，提高物业收费标准。这样，物业企业也能根

据全市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适当提高物业员工

工资待遇。改变长期以来我市物业收费整体偏低、

物业服务成本与价格相背离、企业经营不规范、员

工待遇低、物业企业大面积亏损运营的现状，消除

影响行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三）推进行业市场化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物业管理的发展取决于本地

区市场化的发展程度。2003年9月施行的国务院《物

业管理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必须通过招、投标的

方式选聘物业企业，目前我市尚未出台这方面的规

定，开发建设单位自建自管项目的物业仍占业态主

流。建议政府尽快出台《大连市物业管理办法》，

在物业管理市场化方面作出强制性规定。建立行业

竞争机制，推进物业管理行业市场化进程，促进全

行业提升物业管理水平。

物业行业的诚信经营和自律建设是行业发展的

基础。在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尽快完善

物业等级服务标准，供业主大会选择，物业企业应

根据业主的需求提供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以诚信

经营赢得广大业主的信赖和支持。为加强行业自律

工作，保证物业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物业协会已

颁发《关于规范物业管理秩序的行业自律规约》，

积极配合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抓好行业自律管理，

防止竞相压价、不当竞争行为。同时，建议政府参

考深圳特区立法经验，将“业必归会”列入地方性

法规规章之中，扩大行业自律的覆盖面，增强行业

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48  


